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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所暨所屬機關財物有效管理、建立制度，並使財物之損壞賠償有所依

循，依據「財產及物品管理手冊」之規定及相關法規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財物及保管人，財物由秘書室登記在案之書面帳冊資料或電腦資

料之財物；保管人包含正職人員、約聘僱人員、僱用人員。 

三、員工申購財物應由該課室指派人員負保管責任，但因災害、竊盜、不可抗力

或其他意外事故，致財物毀損或減失時，應簽請機關首長同意後保管人免除

賠償責任。 

四、財物被竊盜應保持現狀，立即報警，若有毀損設備應照相存證，並由財物保 

管人清查並造冊（含財物名稱、分類編號序號、數量、金額等）、及有關證 

件簽請機關首長知悉。 

五、財物遺失或減失除每年盤點外，平時保管人應善盡保管人責任，如有遺失或

減失時應於 3日內，簽陳機關首長知悉，依本要點規定賠償之。 

六、財物遺失或減失時依本要點規定之賠償，保存期限依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

準分類」為標準點，財物遺失或減失之賠償標準如下： 

以重置同等或更高級之替代品為原則，無法購得時，應依下列標準賠償金額。 

（一）使用時間在 1年以內（含）者，照原價賠償。 

（二）使用時間逾 1年至 2年以內（含）者，照原價之 70％賠償。 

（三）使用時間逾 2年至 3年以內（含）者，照原價之 50％賠償。 

（四）使用時間逾 3年至 4年以內（含）者，照原價之 30％賠償。 

（五）使用時間逾 4年以上（含）者，照原價之 10％賠償。 

（六）若屬珍貴財物，則專簽另處。 

但確因特殊情形，經機關首長核准者，免除賠償責任。 

七、新增財物，須填具財物增加單，其內容應含名稱、數量、金額、廠牌、型式、

規格及附件，並註明存置地點、財物保管人，經各單位主管、主計單位、機

關首長用印後，送至秘書室登記並製作工作財物標籤，黏貼於財物上，俾利

管控。 

八、財物分類原則及最低使用年限，悉依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為準。 

九、財物已達最低使用年限且損壞不堪使用或經評估修復不符經濟效益者，經秘



書室審慎鑑定已達報廢狀態，得依規定填寫財物報廢單，並填註不堪使用、

不堪修復之事實，經審核完成後送至秘書室註銷登記。 

十、財物保管人對所經管之財物於辦理報廢作業時，仍應善盡保管責任，不得任

意棄置，至點交秘書室入廢品倉庫後，始解除保管責任。報廢財物數量眾多

或體積巨大搬遷不易者，得於原址點交，秘書室未完成廢品處理前各單位仍

應妥善保管，不得遺失或隨意廢棄。 

十一、各單位財物互相移轉，應由移出單位填具財物移動單，送交移入單位簽收， 

將財物移動單送至秘書室辦理財物異動登記。 

十二、財物雖逾最低使用年限，但仍屬堪用者，不得辦理報廢。該單位已無使用 

需求但仍堪用之財物，可使用本所電子公佈欄尋求其他單位辦理移轉使用， 

增進財物使用價值。 

十三、同仁對所保管或使用之財物如有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時，此毀 

損財物之賠償標準如下： 

（一）可歸責於財物保管人，若毀損之財物可修復使用者，應負擔一切修復

費用。 

（二）毀損之財物不能修復者，應以賠償同等或更高級之替代品為原則。 

（三）已達使用年限者，照原價之百分之十賠償。 

（四）若屬珍貴財物，則專簽另處。 

十四、員工調離原課室或離職時須辦妥財務移交程序，如因未辦妥移交以致產生 

毀損或遺失，應負賠償責任。 

十五、財物保管人，對所經管之財物應妥慎管理。若職務調動或離職，應將其經 

管之財物列冊點交，並將財物移交清冊送秘書室辦理財物資料更正。 

十六、秘書室應依相關規定，每年實施財物盤點，盤點時會同政風人員、主計人 

員進行盤點。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盤，各單位財物保管人應配合辦理。 

十七、盤點結束後，應由秘書室將盤點結果彙整，製成書面資料將盤點結果及建 

議事項通知各單位檢討並提出具體改善意見，陳報機關首長。 

十八、本要點奉鎮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